
“言开和”处化千愁
——盐城经开区多元共治构建矛盾化解新格局

政法2025年11月13日 星期四 07责任编辑：吉德龙 校对：陈蓉

□蔡建国 记者 吉德龙

盐城经开区法院

温情执行助离散父女重聚
盐城晚报讯 近日，申请执行人陈某将一

面写有“秉公执法、护佑亲情，悉心解纷、父女
团圆”的锦旗送至盐城经开区法院，以表感谢
之情。

今年3月，陈某与韩某离婚纠纷一案经法
院调解，确定其女儿由陈某抚养，韩某享有探
望权。然而，法律文书生效后，韩某未将孩子
交由陈某抚养，并藏匿起来。案件进入执行阶
段，韩某拒不配合甚至“失联”，执行工作一度
陷入困境。

“家事案件不能一判了之，既要维护法律

权威，也要呵护亲情温度。”秉持这一理念，执
行法官确立了“查找线索与情感疏导并重”的
工作思路，在三个月内展开多轮细致追踪，最
终成功找到韩某。面对韩某的抵触，法官并
未简单采取强制措施，而是耐心沟通：既阐明
法律依据与后果，也从孩子成长角度引导其
换位思考。经过一次次释法说理，韩某逐渐
解开心中芥蒂，主动将孩子交还陈某。

目前，陈某与孩子已恢复正常生活，当事
双方也能就女儿抚养事宜进行平和沟通。

张珂

陈某运营着一个免门
票 旅 游 的 微 信 公 众 号 。
2021 年 9 月，为吸引读者，
提升知名度，陈某在公众号
发布《9 月1 日起至年底，A
地全城景区免门票啦！》
的推文。编辑内容时，陈某
插入了夏某在某新闻客户
端账号中发布的图片，并将
文章设置为公开状态，他人
可随意浏览和转发。

之后，夏某诉至射阳法
院，认为陈某未经授权许
可，私自将其创作的图片
用于宣传，侵害了自己作
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要
求陈某赔偿其经济损失和
合理开支。

陈某辩称，案涉图片没
有著作权登记，其使用行为
属于合理引用，旨在支持文
旅部门政策传播，且在知晓
被起诉后已主动下架争议
作品，未损害夏某利益，亦
未获利，不构成侵权。

法院审理认为，著作
权 法 保 护 的 作 品 是 指 文
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
有独创性并能以一定形式
表现的智力成果。著作权
采用自愿登记原则，作品
的著作权在创作完成时自
动产生，无须登记即可获
得法律保护。陈某未经许
可提供涉案作品，使公众
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
和地点获得作品，侵害了
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
权，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
偿损失等赔偿责任。本案

中，夏某未提交证据证明
其实际损失和侵权人的违
法所得，综合考虑涉案作
品的独创性、侵权行为性
质、主观过错等因素，法院
酌定陈某向夏某赔偿经济
损失和合理开支，部分支
持了夏某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根据《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
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
定》第三条规定，网络用户、
网络服务提供者未经许可，
通过信息网络提供权利人
享有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作
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除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
外，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构
成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行
为。融媒体时代，微信公众
号已成为对外传播信息、提
升知名度的重要平台。为
提升公众号阅读量，优化读
者阅读体验，公众号运营者
往往会使用精美有趣的图
片对发布内容进行配图，但
未经授权使用他人创作的
摄影、美术作品，将引发著
作权侵权问题。

法官提醒，公众号运营
者在发布内容时，配图应尽
量使用原创摄影作品或美
术作品。如确需使用他人
作品，可以通过正规图库网
站购买相关作品，避免使用
来源或权属不明的网上素
材。使用他人素材时，务必
先取得著作权人许可并标
注来源。 佘法

近日，亭湖法院开展“赋能乡村振兴 服务企业发展”主题研学活动，组织青年干警前往辖
区企业参观学习，进一步提高青年干警服务大局意识，激发大家参与乡村振兴、服务企业发展
的热情。 赵华霖 摄

“原本以为要跑好几个地
方、耗上大半年的工程款纠纷，
没想到在综治中心一趟就理清
楚了，仲裁庭还帮我们委托了
鉴定，公平公正又高效！”11月
7日，记者在盐城经开区综治中
心采访时，了解到一家装饰工
程公司负责人在拿到仲裁裁决
书后，对综治中心的多元解纷
服务赞不绝口。而这一幕，正
是盐城经开区综治中心践行

“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地”服
务理念的生动缩影。

作为社会治理的“中枢神
经”，盐城经开区综治中心以实
体阵地为依托，秉持“依法引
导、调解优先、司法断后、信访
兜底”的工作流程，将5大功能
区、10大中心、12个窗口、16个
功能室拧成一股绳。通过完善
闭环运行机制、打造“言开和”
特色品牌矩阵，综治中心构建
起“村级前哨站、镇级主战场、
区级终点站”的矛盾化解三级
体系，让群众的“糟心事”在这
里得到一站式化解。

“以前遇到纠纷，不知道该找信
访部门还是法院，跑断腿不说，还容
易错过最佳处理时机。现在好了，综
治中心啥窗口都有，工作人员会直接
引导我们走最合适的程序。”刚办完
咨询业务的钱女士说。

这种体验的转变，源于综治中
心的阵地整合与机制创新。综治中
心打破部门壁垒，将仲裁、法院、信
访、司法等职能部门的服务资源“打
包入驻”，设立 12 个服务窗口，实现
矛盾纠纷“一站受理、分类分流、联
动处置”。无论是企业间的合同纠
纷、邻里间的琐事摩擦，还是群众的
信访诉求，都能在这里找到对应的
解决渠道。综治中心自今年 6 月底
运行以来，共受理矛盾纠纷 1635 件
次，其中仲裁案件 354 件，办结 297
件；法院接收民商事案件 1058 件，推
动 630 件转入先行调解，成功化解
218件；接受各类咨询165人次，全部
得到妥善回应。一个个数字背后，
是一站式服务模式带来的解纷效能
飞跃。

阵地聚合
“多头跑”到“一站办”

10 月31 日，盐城仲裁委员会、中
韩（盐城）法律服务产业园联合邀请
专家举办专题讲座，该综治中心的轮
驻律师等相关人员参与活动，并与专
家互动交流，提升专业素养，以便更
好地服务中心工作。

矛盾化解，专业是关键。为破解
复杂纠纷处理中的专业瓶颈，综治中
心创新引入“律所轮驻”机制，邀请江
苏一正、北京盈科等12家知名律所的
专业律师轮流进驻，针对产业链纠
纷、涉外法律事务、知识产权保护等
领域提供精准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今年，某大型制造企业因经营不
善引发职工债权纠纷群体性诉求，综
治中心第一时间启动重大纠纷会商
机制，驻点律师全程参与调解，从法
律角度梳理债权债务关系、提出解决
方案，最终成功化解危机。截至目
前，驻点律师已参与重大纠纷会商20
余次，化解涉外纠纷5件，提供法律咨
询 156 人次，用专业力量为矛盾化解
保驾护航。

专业赋能
“律所轮驻”精准滴灌

在矛盾化解过程中，盐城经开区综
治中心既坚守法律底线的“力度”，又传
递人文关怀的“温度”，针对不同类型纠纷
精准施策。尤其在民生类纠纷处理中，
综治中心快速响应、柔性处置，实现“办
理一案、规范一片、教育一方”的效果。

劳动争议案件关乎群众的切身经
济利益，理当快速响应、精准处置。前不
久，陈某某等6名劳动者因企业欠薪到综
治中心求援。综治中心收到案件后，第
一时间转入先行调解程序。调解员采用

“背靠背”调解方式，经多次沟通，双方最
终达成调解协议，涉事公司一次性支付
6名劳动者欠付工资，一场可能激化的
劳资纠纷在柔性调解中圆满化解。

从柔性调解到专业仲裁，从企业纠
纷到民生诉求，盐城经开区综治中心始
终以“实用、实战、实效”为导向，充分发
挥多元共治的“组合拳”优势，精准破解
各类矛盾难题。通过创新工作机制、优
化服务流程，综治中心不仅实现了“言路
广开、事了人和”的目标导向，更让“言开
和”矛盾纠纷化解品牌深入人心，成为
盐城经开区社会治理的一张亮丽名片。

案结事了
“温度+力度”化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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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因侵权被追责！


